
- 1 -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台府行复〔2025〕128 号

申请人:吴某。

被申请人: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通过 2 份信件（单号：XXXXXXXXXXXXX、XXXXXXXXXXXXX）

分别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收到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对投诉举报分别进行处理，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（单号：XXXXXXXXXXXXX），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于

2025 年 9 月 12 日在 12315 作出的结案反馈违法，并责令其限期

内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城南市场监督管理所无权以

自身名义对投诉举报处理并进行告知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（单

号：XXXXXXXXXXXXX），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9

日在 12315 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以及 2025 年 9 月 12 日作出的结

案反馈违法，并责令其依法重新处理。

本机关查明以下事实：申请人认为台山市某有限公司用于提

供上网服务的电脑主机显示器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有关规定,

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请人提起投诉，

请求：1.责令被投诉举报人退还上网费用 26 元并赔偿 500 元；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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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被投诉举报人停止违法行为；3.依法查处并给予举报奖励。

全国 12315 平台中，投诉事项和举报事项是不同的栏目，由

个人自行选择投诉或举报，且《投诉须知》记载：“8.投诉事项

一事一单，请勿就同一事项重复投诉，请勿在一个投诉单中对不

同被投诉人提出诉求。由于投诉、举报的处理程序不同，请勿在

投诉中含有举报内容”，申请人在提出投诉前须阅读并接受《投

诉须知》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。全国 12315 平台的业务办理单显

示，申请人选择了投诉。

接到申请人的投诉后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派执法人

员前往台山市某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当事人

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电脑分为主机和显示屏两部分，其中主机为

组装机，未发现整机主机有强制性认证标志(3C 认证标志),发现

显示屏有强制性认证标志(3C 认证标志),显示屏标签内容如下：

液晶显示器，产品代码：XXXXXXXX,产品型号：XXXXXXXX,电源：

12V---5.0A,制造商：某有限公司，制造商地址：XX 市 XX 区 XX

路 X 号 X 座。该公司负责人告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，其公司主机

的额定电流大于 6A,符合《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关于网吧、

电竞酒店在经营中使用的计算机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问题的复

函》的要求，不在 3C 认证范围。该公司负责人打开电脑主机给被

申请人执法人员检查，经查，发现主机内的电源有强制性认证标

志(3C 认证标志),电源的额定电流为 8A,电源标签内容如下：XX，

交流输入：200-240V~,50-6OHz,8A;有合格证，合格证内容为：合

格，230824 QC PASS。根据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》

(2023 年修订)的规定，额定电流≤6A 的微卫计算机需办理 CC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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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，当事人主机标示额定电流为 8A,大于 6A,不在认证范围内。
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不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

序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的立案条件，被申请人对台山市某有限公

司不予立案。同日，台山市某有限公司向被申请人出具《拒绝调

解书》。

2025 年 8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告知申请

人：经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，决定受理。2025 年 9 月 12 日，被

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告知申请人：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，
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

第三项的有关规定，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(三)投诉

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，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

调解的”,我局决定终止调解，请采用其他合法方式维护自身合法

权益。

本机关认为，申请人提出的上述 2 份行政复议申请均是因不

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提

出的投诉的处理结果而提起，本质上是对同一事项提起的行政复

议申请，因此，本机关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处理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选择了“投诉”渠道反映

情况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六条第

一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处理投诉的方式是组织调解，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二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被申请

人的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，因此，申请人的申请

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。此外，被申请人告知的内容也没有

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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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依法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9 月 25 日


